《江门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》解读

 为切实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加强消防安全管理，有效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>办法》和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87号）等文件，我市制定了《江门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对消防安全责任制进行了细化和明确。该《规定》作为政府规范性文件，业经市政府第十五届2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将于2018年7月1日实施。
一、《规定》的起草背景
 近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，我市消防安全工作成效显著，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、工作不到位，消防安全保障能力不强等问题。因此，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87号），进一步明晰政府、职能部门、社会单位在消防安全工作上所处的位置和担负的责任，全面优化公共消防安全环境，我市制定了《江门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》。
二、《规定》的主要内容
《规定》分为总则、各级人民政府和村（居）委会消防安全职责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消防安全职责、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、责任落实、附则共6个章节，27条。相比国务院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，基本框架不变，内容有所增减：
第一章是总则，明确了法理政策依据、目的意义和指导原则；
第二章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村（居）委会消防安全职责，规定了市、县和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和村（居）委会消防工作职责；
第三章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政府部门职责，区分不同情况，分别规定了公安、教育、民政等36个具有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职能的部门的消防安全职责；
第四章是有关单位消防安全职责，分三个层次，规定了一般单位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火灾高危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；规定了居民住宅区的物业管理单位、有关行业组织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、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和监理等单位消防安全职责。
第五章是责任落实，规定了消防工作考核、结果应用、责任追究等内容；
第六章是附则，对专有名词作了解释。
三、《规定》呈现了六大亮点
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，关键在明晰责任。《规定》在国务院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，呈现六大亮点：
一是进一步明确了消防安全责任制的基本原则。《规定》明确了健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必须坚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；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谁主管、谁负责的原则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行业消防安全职责；明确了有关单位是消防安全的责任主体，坚持安全自查、隐患自除、责任自负；明确了坚持权责一致、依法履职、失职追责，对不履行或不按规定履行职责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二是明确了市、县、乡三级政府和村（居）委消防安全责任。《规定》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，将消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，建立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机制，依法建立公安消防队和政府专职消防队，组织领导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等，细化了市、县级人民政府，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理机构、工业园区管理机构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，村（居）委会的消防安全专属职责。
三是全面细化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行业的管理责任。《规定》在明确3项共同职责的基础上，区分两大类别细化了36个部门的消防安全职责：第一类，审批事项中涉及消防安全法定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13个部门，要依法严格审批，凡不符合法定条件的，不得核发相关许可证照或批准开办。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，不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。第二类，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对于具有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职能的23个部门，要求结合各自职责为消防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。
四是从严界定了单位的主体责任。《规定》规定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应当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及其职责，保障消防工作资金投入，按照相关标准配备消防设施、器材，根据需要建立专职或志愿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等。同时，针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火灾高危单位，规定了更严格的消防安全职责，对建筑物业主及物业服务企业、有关行业协会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执业人员、建设工程的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的职责也进行了明确。
五是强化了消防工作责任考评和结果运用。《规定》明确提出，市、县级人民政府每年组织进行消防工作进行考核。要求各级政府应建立健全消防工作考核评价体系。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主体、责任范围；将消防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容，纳入日常检查、政务督查的重要内容，组织年度消防工作考核，确保消防安全责任落实。
六是完善了责任追究机制。《规定》明确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，在涉及消防安全行政审批、公共消防设施建设、重大火灾隐患整改、消防力量发展等方面工作不力、失职渎职的，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因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发生一般及以上火灾事故的，依法依规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责任，对履行职责不力、失职渎职的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实行问责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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